
108年度中國信託產險
盡職治理報告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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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發揮並落實機構投資人的專業影響力，
中國信託產險於107年10月1日簽署遵循「機構
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聲明，同時在資訊公開
網頁「公司治理」項下公告遵循聲明。

中國信託產險將依循該守則，以定期報告之方
式於本公司資訊公開網頁揭露相關作為。



盡職治理政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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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產險營運目標在於透過財產保險業務之進行，以保障客戶權益並謀取股東最大利
益，本公司為達成此目標，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以善盡盡職治理之責。主要內容說
明如下：

1.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公司治理相關架構、落實內部管理、創造股東利益、強化董事會
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保障客戶權益及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維持清償能力、提
升資訊透明度，並隨時觀察、考量外在局勢及環境變革對本公司整體營運影響，及
時提出因應策略面對挑戰。董事會成員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並符合「公司法」、「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及相關法令規定。

2. 本公司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並設有審計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對董
事會負責；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分別訂定其組織規程。

3. 本公司為降低投資組合的整體風險、提升投資組合的報酬績效，資產配置及投資決
策係依市場環境變化，並參考資產與負債關係、風險承受程度、長期風險報酬要求
、流動性及清償能力作為擬訂決策之依據，以增進對保戶、股東、員工及利害關係
人之長期利益為目標。且依據投資目的、成本與效益，決定盡職治理行動之方式、
程度與頻率。本公司盡職治理行動之方式包含：關注被投資公司、與經營階層對話
及互動、參與股東會以及行使投票權等方式。

4. 本公司履行盡職治理的情形揭露於企業官網 ，並且每年更新一次。



利益衝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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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之原則二中說明本公司所制定與揭露的利益衝突管理政策。除
訂定員工行為準則以供遵循，另訂有防範內線交易管理政策，以杜絕利益衝突情事發生。其主
要內容如下：

1. 在從事任何可能構成個人與公司利益衝突的業務、投資或相關活動前，需先向單位主管
及有關單位揭露詳情並取得許可。同仁應迴避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如為本人或親
屬與公司洽談或進行交易等。

2. 不可為了規避本準則或相關作業規範、法規，而透過第三人（含親屬、合作夥伴或朋友
等）從事與公司利益衝突之活動。

3. 禁止同仁於獲悉重大影響公開發行公司股票價格資訊的情況下，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
開前或公開後 18 小時內，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該公司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或於獲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
前或公開後18 小時內，不得對該公開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
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以取得不當之利益或減少、規避損失。

4. 同仁亦不得直接或間接的洩漏前述重大非公開資訊予他人。

5. 對於本公司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規範不得有下列行為：
(1) 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洩漏予他人或從事國內股權商品買賣之交易活動。
(2) 運用保險業資金買賣國內股權商品時，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買入或賣出，或無正當理

由，與所屬保險業為相對委託之交易。
(3) 於公開場所或傳播媒體，對個別國內股權商品之買賣進行推介，或對個別國內股權商

品未來之價位作研判預測。
(4) 其他影響保險業之權益或經營者。



利益衝突管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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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員工執行業務皆遵循防範內線交易通報程序與暫停交易管理要點相關規範，透過落實
教育宣導、分層負責、資訊控管、防火牆設計、監督控管機制等方式，避免利益衝突之發生。

同時，本公司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執行業務皆以下列監督控管機制，避免弊端發生：

1. 本公司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從事國內股權商品交易前，須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核准。

2. 本公司國內股權商品投資相關人員須定期申報本人與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被本人利用

名義交易者之國內股權商品交易情形，相關單位亦須就其所申報資料進行查核。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力之人，若有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之情形時，
本公司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內部規範等相關規定處理並公告；此外，國內股權商品投資
相關人員如違反相關利益衝突規範，亦將依本公司員工獎懲或相關辦法進行議處。另須對已
發生之重大利益衝突事件，將定期或不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彙總說明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中國信託產險的國內股權商品於108年度未有重大利益衝突事件發生。



投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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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原則五「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中國信託產
險之投票政策說明如下：

1. 本公司投票權之行使包括表達支持、反對或棄權，非絕對支持被投資公司所提出之議案內容。

2. 本公司出席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依據保險法第146 條之1 第3、4 項、146 條之5 第4項及第

146 條之9 規定辦理。

3. 本公司不得行使表決權支持公司關係人或關係人之董事、監察人、職員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

監察人，被投資公司符合保險業資金辦理公共投資者除外。

4. 本公司不得行使對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表決權，被投資公司符合保險業資金辦理

公共投資者除外。

5. 為充分表達對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之意見，本公司行使表決權若無指派代表人出席，且被

投資公司提供電子化投票，將以電子化投票為首要選擇方式。

6. 本公司於出席被投資公司會議前，應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如係屬股東會，

應於各該次會議後，將行使表決權之書面紀錄提報董事會。



投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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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產險108年度總計出席39家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案表決數為253件。

議案分類 議案內容 議案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告之承認 37 37 0 0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40 40 0 0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 1 0 0

低於市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0 0 0 0

庫藏股低於實際平均買回價格轉讓員工 0 0 0 0

公司解散、合併、收購、股份轉換或分割 1 1 0 0

增資(盈餘/資本公積/紅利分派轉增資或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11 11 0 0

私募有價證券 1 1 0 0

減資/現金減資(彌補虧補或現金退還) 0 0 0 0

章程或作業程序修訂 128 127 0 1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 21 21 0 0

行使歸入權 0 0 0 0

董監事選舉 13 0 0 13

董監事解任 0 0 0 0

其他 其他 0 0 0 0

253 239 0 14

- 94% 0 6%
總計

財務性

議題

員工

福利

股東

權益

公司

治理

人事

組織



投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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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投票權之行使包括表達支持、反對或棄權，非絕對支持被投資公司所提出之議案內容。
基於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
但對於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議案，原則不予支持。
108年度投票之棄權票說明如下：

1. 章程之修訂案為董事會席次多寡之修訂，與公司治理優劣無必然關聯，故採棄權方式。
2. 保險業對於董監事選舉案無投票權，故以棄權方式統計。



與被投資公司對話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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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信託產險直接投資公司或潛在投資公司，中國信託產險投資部門人員以參與被投資公
司之股東會、電話會議以及法說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進行對話及互動。中國信託產險108年度
與公司對話互動情形統計如下：

類別 家/次數

股東會 39家

電話會議及法說會議等 39家/51次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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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 最新投票情形揭露報告

⁕ 意見回饋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官 網：http://www.ctbcins.com/

電 話：0800-075-777

總部地址：台北市許昌街17號18樓之1


